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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法律援助文书格式》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司法部于 2005 年印发了《法律援助文书格式》，2013 年进

行了修订；2014 年印发了《法律援助投诉处理格式文书》，2020

年联合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印发了《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文书参考格式》，对规范法律援

助工作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即将于 2022 年 1

月 1 日实施的法律援助法，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，丰富了法律

援助形式，规定了法律援助程序，强化了对法律援助机构、人

员的监督和对申请人、受援人的权利保障。为贯彻落实法律援

助法，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，为人民群众提

供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，我们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、部内相

关单位和地方法律援助管理部门、法律援助机构意见的基础上，

修订形成了《法律援助文书格式》。

二、总体思路

《法律援助文书格式》根据法律援助法规定，按照申请、

审查、承办等程序和结案报告、质量监管、补贴支付等要求，

对法律援助工作中涉及的文书格式进行了梳理规范。修订的总

体思路是：



2

（一）依法规范。落实法律援助法拓展法律援助范围、增

加法律援助服务对象、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等的规定，增加异议

审查、补贴支付、质量监管等环节的格式。

（二）精简实用。删除不同格式间重复的部分，增加勾选

项目，避免使用者反复多次填写；合并原功能相近的格式，拓

展格式功能，增强文书包容性、通用性、可操作性，减少实践

中的误用滥用。

（三）便民高效。增加个人诚信承诺情况，取消经济状况

证明，删除工作单位、居委会加盖公章的部分，杜绝多头证明；

除介绍信外，全部格式不再采取存根制，方便使用和立卷归档。

（四）创新监管。在法律援助审查、指派、补贴发放、质

量监管等关键环节，删除原文书格式编号方法，统一调整为数

字化编号，便于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实行“一案一号”“一号通办”，

加强案件全流程、信息化监管。
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及使用说明

《法律援助文书格式》共计 32 种。与 2013 年版的 24 个格

式相比，新增 11 个，合并删除 3 个。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法律援助咨询登记表（格式一）删除咨询人性别、

出生日期、民族、身份证号、住所地（经常居住地）等填写项，

增加咨询人身份类别勾选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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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律援助申请表（格式二）增加文书送达地址、电

子邮箱等电子送达方式，提高后续文书送达效率；申请人身份

类别部分将“农民工”改为“进城务工人员”，增加“退役军人”，

增加个人诚信承诺部分。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示申请人认真阅

读诚信承诺内容，并做好相关解释。

（三）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说明表（格式四）对原有

经济状况证明表进行修改，删除出证单位，增加申请人及其家

庭成员工作单位及职业、个人诚信承诺部分。

（四）法律援助审批表(格式八)拓展原有格式功能，增加

法律援助机构对通知案件的审批，在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部分

增加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和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的情形，

在事项部分根据法律援助法规定设置勾选项，在审查意见部分

增加“意见类型”选填项。

（五）法律援助公函（格式十三） 合并转交申请、通知辩

护、通知代理三个法律援助公函的功能，统一用于法律援助机

构回复办案机关和监管场所的转交申请、通知辩护或者通知代

理公函。

（六）吸纳 2014 年印发的《法律援助投诉处理格式文书》，

增加法律援助投诉登记表、法律援助投诉受理通知书、法律援

助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和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告知书（格式二十

一至二十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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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新增法律援助异议审查决定书（格式二十五），用于

司法行政部门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/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进行

异议审查。

（八）吸纳 2020 年印发的《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文书参

考格式》，增加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申请表、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

助情况登记表（格式二十七、二十八），分别用于犯罪嫌疑人、

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，值班律师登记提供法律帮助情况。

（九）新增法律援助补贴支付审批表（格式二十九），用于

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承办单位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情况

后，支付相应补贴。

（十）新增庭审旁听情况记录表（格式三十），用于法律援

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庭审旁听情况进行登记。

（十一）新增征询司法机关意见函、受援人回访记录表（格

式三十一、三十二），用于法律援助机构征求人民法院、人民检

察院、公安机关的意见和回访受援人，了解法律援助人员工作

情况。

此外，针对原文书格式与法律援助法表述不一致以及实际

中存在的问题，对表格设计、文书内容、文字表述等进行了相

应修改。


